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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刘友旺）男子遭遇
交通事故身亡后，家庭生活陷入困
境。7 月 27 日，杏花岭区检察院发布
消息，该院日前发放 4 万元司法救助
金，为这个家庭送去温暖与希望。

2024年 9月，一起交通肇事案夺走
了李某的生命，使其 87岁高龄的母亲
刘大娘陷入困境。刘大娘身患偏瘫、急
性脑梗死等多种重疾，生活完全不能自

理，需 24小时专人看护并长期服药，医
疗负担沉重。然而，肇事者韩某无赔偿
能力，刘大娘每月的退休金难以支撑费
用，且身边仅剩孙子小李照顾。

杏花岭区检察院第五检察部在办
案中发现了老人的困境，承办检察官迅
速行动，深入社区和老人家中实地走
访，全面核查其生活状况、病情及家庭
负担。经严格审查，确认刘大娘符合国

家司法救助条件。随即，第五检察部秉
持“应救尽救、及时救助”原则，高效启
动救助程序，依法为老人发放 4万元司
法救助金，有效缓解其生活压力。

“父亲走了，奶奶年迈病重，这笔救
助金真是雪中送炭！”近日，小李代表奶
奶给杏花岭区检察院赠送两面锦旗时，
难掩感激地说，“检察官还自发凑钱送
米面油等物资，让我们心里暖暖的。”

两面锦旗，不仅是对检察官个人
的肯定，更是群众对杏花岭区检察院
践行司法为民、传递检察温情的深切
认可。面对刑事案件给受害人家庭，
特别是失去依靠的老年人造成的次生
伤害，该院将持续深化救助机制，拓宽
渠道，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
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与司法温度，
守护民生福祉。

7月24日，郝庄派出所联合龙城新苑社区、晋商银行太原三营盘支行在东
辰祥瑞小区开展反诈宣传活动，通过丰富多样的宣传形式，将反诈知识精准
送达居民身边。民警结合近期辖区内发生的典型案例，向现场群众深入剖析
各类诈骗手段的迷惑性和潜在危害，并提醒大家面对陌生人的来电、短信或
链接，务必保持高度警觉。 辛欣 摄

失子之痛未愈 生活陷入困境

司法救助金“雪中送炭”解难题

本报讯（记者 刘友旺）公开庭
审是法治教育的生动课堂，真实案例
是拒腐防变的鲜活教材。7月 22日，
娄烦县检察院与县监察委员会、县法
院对一起村干部贪污案件组织开展
庭审观摩活动，县人大代表、政协委
员和各村干部等 50余人参加。

庭审现场，从公诉人宣读起诉书
到举证质证，再到法庭辩论及被告人
最后陈述，还原了被告人逐步突破

“底线”、跨越“红线”，最终身陷囹圄
的全过程。被告人当庭认罪悔罪，庭
审取得良好效果。

“今后我们一定要学法、守法，
依法行使权力”“庭审很震撼，教训
很深刻，村干部要为村民办实事、谋
福利，而不是以权谋私”……庭审结

束后，村干部纷纷表示，这种“亲临
式”的警示教育，让大家深刻认识到
关键岗位上的“微权力”也能滋生

“大腐败”。
“法律是不可逾越的红线，任何

试图触碰底线的行为都将付出沉重
代价。”检察官提示，村委会等基层组
织人员在协助政府工作时，更需时刻
绷紧纪律之弦，明晰权力边界。那些
自以为能钻空子、藏猫腻的侥幸心
理，终将无所遁形，唯有敬畏法律、恪
守规矩，才能行得正、走得远。

案例是最好的“清醒剂”，也是鲜活
的“教科书”。娄烦县检察院将继续发
挥庭审的警示教育作用，推进党风廉政
建设，努力实现“审理一案、警示一片、
教育一方”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观摩庭审 敲响警钟

本报讯（记者 周皓）近日，由太
原师范学院法律系 7名法学、知识产
权专业的学生组成的法治赋能乡村
振兴宣讲团，来到娄烦县静游镇河岔
村，开展为期一周的暑期“三下乡”普
法宣讲活动。与寻常普法宣讲不同，
此次宣讲团创新“按需普法”模式，以
乡土气息浓郁的情景剧与“三句半”
为核心载体，将法治的种子精准播撒
在村民心田。

活动伊始，宣讲团便与村民展开
深入交流：“土地纠纷咋处理？”“网上
诈骗防不住怎么办？”“儿女养老扯皮
找谁评理？”一条条带着乡土气息的困
惑被收集上来。宣讲团随即据此量身
定制普法方案，将村民最渴求的法律
知识，精心编排成一系列贴近生活、寓
教于乐的普法情景剧与“三句半”节
目。其中，《河岔村的家常事》聚焦邻

里关系、噪音扰民、宅基地纠纷和民间
借贷等乡村痛点。《儿子车祸竟是

“局”》生动还原了犯罪分子利用老人
关心儿女的心理弱点进行诈骗的过
程。《养老有“法”暖》直击农村家庭赡
养难题。情景剧于村委会空地处上
演，虽然没有精致的灯光舞美，但学生
们的倾情演绎还是让村民们交口称
赞。剧情跌宕处，台下或屏息凝神，或
议论纷纷；“三句半”紧扣法律知识，豁
然开朗的掌声与叫好声此起彼伏。

除情景剧外，宣讲团还面向老党
员、村“两委”成员分别开展针对性的
普法讲座。同时，开设法律咨询台，
针对村民具体个案提供“一对一”法
律意见。此次“按需定制”的普法宣
讲活动，在寓教于乐的春风化雨中，
为河岔村注入了尊法学法守法用法
的内生力量。

本报讯（记者 张晋峰）暑期是
考取驾照的高峰，但不少“准驾驶
人”，在尚未拿到驾照时，便驾车在较
为偏僻的路段练手。7月 23日，交警
综改大队三中队民警查处了一起此
类违法，向大家发出警示。

7 月 23 日 9 时，综改大队三中队
民警在潇河北沿岸滨榆线巡逻时，发
现一辆黑色轿车低速行驶，且频频调
整行驶方向，显然是有人在练车。民
警随即将车辆截停检车，发现驾车的

是男子王某，且无人陪同。经查，男
子王某，正在考取驾照，将车开到这
里就是为了练手，属无证驾驶。民警
对王某批评教育后，依法暂扣车辆，
要求其到大队接受处理。

交警介绍，每年暑期，一些较为偏
僻的路段，都会出现这种无证新手。此
外，还有一些没有资质的“黑教练”，为
牟取利益教人练车，这些行为均存在较
大安全隐患。交警提醒，应选择合法驾
校和有资质的教练，在合法场地练车。

暑假学本高峰 切勿无证练手

情景剧普法接地气

本报讯（记者 张晋峰）男子侯
某酒后无证驾驶摩托车，还在迎泽大
桥与人飙车竞速，被交警查获。7月
23日，迎泽二大队通报最近一次集中
打击“飙车炸街”行动的战果，除侯某
受到拘留、罚款的处罚外，另有 4 人
分别因超速、闯红灯、逆行、酒后驾驶
摩托车受到相应处罚，5辆非法改装
摩托车被警方暂扣。

入夏以来，部分“问题骑手”驾驶
摩托“飙车炸街”，同时存在逆行、闯
红灯、无证驾驶、酒后驾驶等一系列
交通违法行为，给交通安全带来巨大
隐患的同时，严重影响居民的正常生
活。为此，交警迎泽二大队按照支队
部署，不断组织行动，对此类违法严
查严处。

7月 18日晚至 7月 19日凌晨，迎
泽二大队再次组织警力在迎泽大桥

一带展开专项行动。7月 19日 4时 40
分许，19岁的火锅店员工侯某，驾驶
摩托车在迎泽大桥被民警查获。经
查，侯某每百毫升血液中含有 52.99
毫克酒精，属饮酒后驾驶，且没有驾
照。当天，案发时他驾车经过迎泽大
桥时，偶遇另一名骑手便相约竞速，
被交警查获。最终，侯某因无证酒后
驾驶摩托车受到行政拘留 5天，罚款
1300元的处罚。

除侯某外，在当天的行动中，民
警还查获了郭某某等 4人，并暂扣了
5辆非法改装的摩托车。其中，郭某
某、刘某某，二人因超速、闯红灯，分
别受到罚款 600元记 12分的处罚；张
某因逆行、超速行驶，受到罚款 500元
记 6 分的处罚。张某某饮酒驾驶摩
托车，被罚款 1000 元、记 12 分、暂扣
驾驶证 6个月。

无证酒驾飙车 男子被处行拘

本报讯（记者 刘友旺）7 月 24
日，一位刚从老家来太原的老人，独
自外出买菜时迷路。接到求助，民警
根据一张门禁卡，及时将老人安全送
回其女儿家。

当天上午 10 时 37 分，公安杏花
岭分局鼓楼派出所综合指挥室接到
热心群众报警，称半坡东街有位老大
娘疑似迷路找不到家。接警后，值班
民警赵鑫、辅警冀馨迅速赶到现场。
经了解，老人姓霍，已经 83 岁，刚从
老家来太原不久，居住在女儿家里。

当天早晨，老人独自出门买菜，走着
走着就迷路了，记不清小区名字、地
址和女儿的联系方式。

交谈过程中，老人随身携带的钥匙
上的门禁卡引起民警注意。民警发现，
门禁卡背面印着“半山中庭”几个字。
民警判定，老人应该是从府东街红沟路
附近的半山中庭小区徒步走到半坡东
街的，于是将她搀扶上警车，一路护送
来到半山中庭小区。警车刚驶到小区
门口，老人便认出女儿家就在这里。随
即，民警将老人安全送至家中。

老人迷路 民警送归


